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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115學年度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時薪制特教學生助理人員實施計畫 

壹、 依據 

一、特殊教育法第17條第1項及第38條第1項。 

二、特殊教育學生及幼兒支持服務辦法。 
三、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特殊教育班班級與專責單位設置及人員進用辦法。 

四、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進用特教學生助理人員

作業要點。 
五、教育部補助直轄市與縣（市）政府辦理身心障礙教育經費實施要點。 
六、勞動基準法、僱用部分時間工作勞工應行注意事項、勞工請假規則及性別工作平

等法。 

貳、目的 

協助新北市（以下簡稱本市）所屬學校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在教師督導下，在校學

習、生活及校園生活所需的支持性人力，以促進其學習參與並維持生理需求。 

叁、適用對象 

就讀本市公、私立各級學校（不含學前階段），經各級主管機關特殊教育學生鑑定 

      及就學輔導會（以下稱鑑輔會）鑑定具身心障礙資格，且具下列特殊需求之學生： 

一、就讀普通班，具重度以上障礙程度或學習、生活上具特殊需求，經提供各項教學

與輔導措施後，仍嚴重影響其在普通班學習、生活適應或班級教學活動進行者。 

二、就讀集中式特教班（以下稱集特班），因班上學生障礙狀況嚴重、顯著適應困難，

且前類學生占班級人數比率較高，致現有教師及教師助理員人力不足，需提供額

外人力支持者。 

肆、申請及補申請作業  

一、申請及補申請期程： 

(一)申請 

1.申請資格:符合本計畫服務對象者(含新舊生，第二學期僅限新生) 

    2.申請時間:第一學期為6至7月，第二學期為11至12月。 

(二)補申請 

1.申請資格:符合本計畫服務對象者(第二學期僅限新生) 

2.申請時間:第一學期為9月，第二學期為3月。 

二、申請作業程序:毋須提供任何書面資料，本局逕行核撥學校整體時數。 

(一)普通班:參考學校過往需求時數，審酌不同障礙類別學生數，核撥合理時數。 

(二)集特班:依據學生人數逕行撥補時數(附件1)，若人數不符合者，參考學校過 

           往需求時數，核撥合理時數。 

三、補申請作業程序:  

(一)時間:依照本局公文時間，於開學後一個月內提出。 

(二)條件:核撥時數不足或新增個案者。 

(三)完成下列資料且依公文期程核章後掃描上傳至校務行政系統： 

                1.新北市115學年度普通班時薪制特教學生助理人員補申請表(附件2)。 

              2.普通班需求時數規劃表(附件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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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新北市115學年度集中式特教班時薪制特教學生助理人員補申請表(附件4)。   

                               4.集中式特教班完整課表(附件5)。 

              5.學生個別化教育計畫，如有情緒行為問題須包含行為功能介入方案(未入學 

                小一新生可免附)。 

       四、服務內容與期程 

    (一) 在教師督導下，提供身心障礙學生在校之生活自理、上下學及其他校園生活 

               等支持性服務。各項服務內容及策略均須經學生個別化教育計畫會議討論與 

               確認，並由特教教師或相關專業人員指導與示範後始得執行。 

          (二) 核定期程:以本局公告各學年度，第1學期學生開學日至學期結束日；第2                         

                        學期學生開學日至學期結束日（寒、暑假非學生實際上課日，爰 

                        非核定期間）。 

      五、審核原則: 

          (一) 無法自行進食（如：需肢體協助、口腔刺激、使用鼻胃管或胃造廔管餵 

                                      食）、移動（如：經提供科技輔具後仍無法自行翻身/轉位/擺位/移行）或  

                                      呼吸（如：使用噴霧器、氧氣或需要協助拍痰抽痰者），需要人力協助。 

          (二) 有嚴重情緒行為問題（如：自傷、破壞物品、攻擊他人），或其他長期影                        

              響課堂進行或安全之行為，經提供正向行為支持後，仍確有人力支援需求。 

          (三)學習生活上有特殊需求（如：因經常發作之頑性癲癇或因罕見疾病致需高 

              度自身安全維護），確需人力支援。 

      六、經費核定: 

     (一)每學年核定一次為原則，跨年度之經費分次撥付。 

          (二)經費未撥補前，由學校適當經費先行墊支，俟本局經費撥款再辦理科目轉正。 

      七、核發時數分配紀錄表(表格格式由各校自行訂定)，每學期結束應完成核章後           

          留存書面資料備查。 

      八、學期中如遇臨時特殊情況，得依學生實際狀況向本局提出專案申請。 

伍、登錄作業 

   待本局審查核定通過後，請學校至「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完成「助理人員服務」

登錄作業： 

一、新增當學期聘用之助理人員。 

二、為利助理人員於通報網填寫服務紀錄，請配合本局開放申請期間，至「助理服務

申請」點選「新增申請」，並勾選接受助理員服務之確認生名單（「不須」再填寫

申請資料）勾選送出，由本局更新審核狀態為審核通過，即可撰寫服務紀錄。 

陸、助理人員進用及支薪標準 

一、 學校應依核定之助理人員總時數，自行上網公告並經公開甄選程序自覓符合資格

之人選，並於到職後一個月內，將履歷表、進用契約書、服務證明書、職前訓練

36小時證明、學經歷證件影本等資料留校備查。 

二、進用資格及辦法依《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特殊教育班班級及專責單位設置與人員進

用辦法》相關規定辦理，不適用《行政院暨所屬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及「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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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人員比照分類職位公務人員俸點支給報酬標準表」之相關規定，無年終獎金及

其他福利。自113學年度起，服務時數累計滿800小時以上者，下個學年度得依規

定適用久任晉薪機制。 

三、若為大陸地區人員經許可進入臺灣地區者，應符合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

條例第21條規定。 

四、係屬臨時性工作性質，依排定時間準時到校服務。 

五、薪資標準及支給: 依勞動部公告之規定當年度之最低工資時薪計，按月結算並於

次月7日核實給付。 

六、休假標準:國定假日、請假及特別休假，依「勞動基準法」第37條、第38條、第

39條及第43條等相關規定辦理；其請假期間之工資給付及申請程序，亦依相關法

令規定辦理。 

七、學校須依勞工保險、全民健康保險相關規定，為助理人員辦理加退保事宜。 

八、如有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特殊教育班班級與專責單位設置及人員進用辦  

法第14條第一項各款情事之一者，不得僱用為助理人員。 

柒、督導及考核： 

         一、服務開始前，學校特教團隊需協助助理人員充分了解服務學生特質與需求。 

                 二、助理人員每日應至教育部特教通報網填寫服務紀錄，學校應確實查核。 

         三、學校應定期檢核特殊教育學生助理人員執行相關策略之成效並列入學生 IEP檢 

            討會議檢討。 

                 四、助理人員應接受學校或各級主管機關辦理之36小時以上職前訓練；每年應接            

受學校或主管機關在職訓練或研習至少9小時(不限線上或實體課程及承辦單位，

需與特教相關但需含兒少保護及性別平等教育3小時以上)，其參與情形列入考核。 

         五、學校應對助理人員依相關規定於每學年末進行考核(調查方式及內容將另函通知)， 

             並將考核成果書面資料留校備查。 

         六、助理人員之出勤狀況、服務規劃、服務紀錄、督導考核成果等相關資料留校備查， 

             本局得視需要不定時查核或到校訪視 

捌、注意事項 

一、學生如有生活或學習上之特殊需求，學校應優先提供課程調整（例如：教學內容

調整、作業調整、指導實習課程、繳交作業等)、發展學生獨立學習能力、培養

或協助生活自理等向度協助學生，謹慎評估申請助理人員之必要性。 

二、學校應於學生個別化教育計畫中擬定、設計其所需之教學輔導策略，助理人員之

工作為教師指導下協助前述策略執行，不得由其獨自教學或處理嚴重情緒行為問

題。 

三、學校應定期評估服務介入後學生進步情形，隨時調整策略，並於期末進行助理人

員結案評估，逐步撤除助理人員之協助，以培養特教學生獨立生活適應能力。 

四、學校應整體規劃全校特教學生之學習與輔導需求，教師助理員與助理人員必要時

應互相協助。 

五、助理人員以協助學生在校學習、生活及參與活動為主，嚴禁調用辦理學校行政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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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無關工作。依據核定時數暨實際上課天數核發，工作時間為學生就學正課時

間、每日不得超過8小時(不含休息時間)。 

六、盡量避免聘用特殊教育學生之親屬擔任助理人員，易導致學生產生高度依賴，不

僅延滯教學進度，亦將嚴重影響其學習成效與發展，學校務必妥適安排助理人員

服務對象與工作內容。 

七、助理人員服務時數由學校統籌運用，毋須綁定同一位學生。 

八、學校進用助理人員時，不得因性別而有差別待遇；但若涉及學生隱私相關支持性

服務者，應尊重學生對助理人員性別之考量。。 

玖、本計畫未盡事宜，悉依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相關法令規定辦理之。 

拾、本計畫奉核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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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集中式特教班時薪制特教學生助理人員核給原則 
 

依據貴校集中式特教班學生數，參照下列原則者，由教育局逕行撥補時薪

制特教學生助理人員相關經費，無需另外申請。 

一、國民小學教育階段 
專任教師 

助理員額 
0人 1人 

學生數 5-11人 12-16人 12-16人 17-24人  

撥補時數 40小時 60小時 20小時 40小時  

 

二、國民中學教育階段 
專任教師 

助理員額 
1人 2人 

學生數 13-15人 16-21人 22人以上 22人以上 

撥補時數 20小時 40小時 80小時 40小時 

 

 

※ 注意事項： 

 國小階段集中式特教班已有2位專任教師助理員者，本局不逕行撥補時數。 
 如未達核給原則，但因身心障礙狀況嚴重、需求高之學生占班級人數比率高，致現有人

力不足者，得依本計畫另行申請時數。 

 國中階段集中式特教班學生數6人以下且已有專任教師助理員者，教師助理員應協助支

援普通班特教學生之服務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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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115學年度普通班時薪制特教學生助理人員補申請表 

學校名稱：                               114學年度確認生人數:       人        115學年度確認生人數:      人                       

115學年度是否配置月薪制特教學生助理人員：□是，預定服務學生姓名：         ，年級：    ，障礙類別：        （依學生數自行增列） 

□否 

補申請需求總時數：已核給每週  小時，尚須申請每週每週  小時。  

編

號 
年級 

學生 

姓名 

(請寫 

全名) 

身障證明情形 

(須為確認生) 

酌減

班級

人數 

符合審

核原則

項目 
（請圈選

項目編

號，可複

選） 

依勾選項目簡要說明 

學生困難情形 
已提供服

務措施 

助理人員服務事

項、所需時間及頻

率 
需助理人員協助事項 

每週已配

置時數 

每週預

估欲增

加時數 

1 1年級 王小明 

特教障別     障礙 
身心障礙證明 

□無 

□有，       障礙 
程度：       

0 

1 

2 

3 

 

檢附個別
化教育計
畫(IEP) 

 

1. 如為舊生，請

說明助理人員

114學年度實際

每週提供時數

及服務成效： 
2. 課間教室移轉

及如廁協助。 

單次介入協助

時間： 

頻率： 

3. 午 餐 用 餐 協

助。 

單次介入協助

時間： 

頻率：次/週 

  

 

      
《依學生數自行增加

列》 
  

  
 

            

核給每週所需（欲增加）總時數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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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符合審核原則項目編號 

1. 無法自行進食（如：需肢體協助、口腔刺激、使用鼻胃管或胃造廔管餵食）、移動（如：經提供科技輔具後仍無法自行翻身/轉位/擺位/移行）或呼吸（如：使用噴霧器、

氧氣或需要協助拍痰抽痰者），需要人力協助。 

2. 有嚴重情緒行為問題（如：自傷、破壞物品、攻擊他人），或其他長期影響課堂進行或安全之行為，經提供正向行為支持後，仍確有人力支援需求。請說明列舉（如有）

最近三個月內，每月或每週平均發生次數，以此情形申請者必附行為功能介入方案（明列行為功能分析、學校已執行措施及成效、助理人員協助事項、預期效益與執行期

程）。 
3. 學習生活上有特殊需求（如：因經常發作之頑性癲癇或因罕見疾病致需高度自身安全維護），確需人力支援。 

 

 

 

              承辦人(請核章)：                                          單位主管(請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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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115學年度普通班時薪制特教學生助理人員需求時數規劃表 

學校名稱： 

學生班級：          學生姓名：            班級酌減人數：○人（全班共○人） 

 助理人員姓名：○○○   

 每週需求時數：目前已安排    小時，欲增加申請    小時，預估每週共計    小時。 
＊ 說明： 

1. 本表為申復用，請以該生一週作息填寫，如該時段不需助理人員協助則不需填。請填寫目前每週

已安排時數的服務內容規劃及欲增加申請的時數服務規劃，並將每週欲增加申請的部分圈起。 
2. 該時段若為資源班/巡輔班課程，請於課表上註明資源班/巡輔班課程﹝如：資-國語﹞。 

3. 請填寫明確服務內容，如肢障生協助移行，勿填如「協助學生上課、抄寫」等。 
4. 若與貴校實際時間不同，請自行變更，表格不足請自行增列。 

 
午 

別 

節 

次 
星  期 一 二 三 四 五 

  
起訖時間： 

分鐘數 晨          會 

上 

 

午 

導

師

時

間 

08:00 

08:40 
40 

科目： 科目： 科目： 科目： 科目： 

地點： 
服務內容： 

地點： 
服務內容： 

地點： 
服務內容： 

地點： 
服務內容： 

地點： 
服務內容： 

下

課 

08:40 

08:45 
5 地點： 

服務內容： 
地點： 
服務內容： 

地點： 
服務內容： 

地點： 
服務內容： 

地點： 
服務內容： 

1 
08:45 

09:25 
40 

 科目：體育課  
科目：資-國

語 
 

 

 地點：操場 
 服務內容： 
 協助體育課參
與 

 
地點：XX教室 
服務內容： 
 

 

下

課 

09:25 

09:35 
10 

地點：廁所 
服務內容： 
協助如廁 

    

2 
09:35 

10:15 
40 

     

     

下

課 

10:15 

10:30 
15      

3 
10:30 

11:10 
40 

     

     

下

課 

 

11:10 

11:2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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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 

別 

節 

次 
星  期 一 二 三 四 五 

4 
11:20 

12:00 
40 

     

     

中 

午 

12:00 

12:30 
30      

12:40 

13:20 
40      

下 

 

午 

5 
13:30 

14:10 
40 

     

     

6 
14:20 

15:00 
40 

     

     

7 
15:10 

15:50 
40 

     

     

8 
15:40 

16:0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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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115學年度集中式特教班時薪制特教學生助理人員補申請表 

學校名稱：                       

115學年度現況資料：集特班學生數   人；教師數   人，專任教師助理員   人，時薪制助理人員每週   小時。 

114學年度集特班人數 :       人 

補申請需求時數：已核給每週  小時，尚須申請每週每週  小時。 
集中式特教班學生符合下列審核原則描述之學生，不需填寫全班學生，僅需填符合審核原則3項目任一者。 

編

號 
年級 

班級 

學生 

姓名 

(請寫全

名) 

身障證明情形 

符合審核原

則項目 
（請圈選項

目編號，可

複選） 

依勾選項目簡要說明 

學生困難情形 
已提供服務措施 

助理人員服務事項、時間及頻

率 
每週已配

置時數 

1   

特教障別     障礙 
身心障礙證明 

□無 

□有，       障礙 
程度：       

1 
2 
3 

 
檢附個別化教育計畫
(IEP) 

服務事項: 

1. 課間教室移轉及如廁協

助。 

每天       次 

2. 飲食協助。 

每天       次 

3. 健康照護協助。 

每天       次 

4. 其他（請說明）：                     
每天       次 

 

     《依學生數自行增加列》    

         

         

         

◎申復說明：( 對審核結果有疑義者，請務必寫此欄位說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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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符合審核原則項目編號 

1. 無法自行進食（如：需肢體協助、口腔刺激、使用鼻胃管或胃造廔管餵食）、移動（如：經提供科技輔具後仍無法自行翻身/轉位/擺位/移行）或呼吸（如：使用噴霧器、

氧氣或需要協助拍痰抽痰者），需要人力協助。 

2. 有嚴重情緒行為問題（如：自傷、破壞物品、攻擊他人），或其他長期影響課堂進行或安全之行為，經提供正向行為支持後，仍確有人力支援需求。請說明列舉（如有）

最近三個月內，每月或每週平均發生次數，以此情形申請者必附行為功能介入方案（明列行為功能分析、學校已執行措施及成效、助理人員協助事項、預期效益與執行期

程）。 
3. 學習生活上有特殊需求（如：因經常發作之頑性癲癇或因罕見疾病致需高度自身安全維護），確需人力支援。 

 

 

 

承辦人(請核章)：                                          單位主管(請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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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力安排情形說明(以115學年度第1學期，整班「完整」課表呈現，無需服務之學生也請一同填

入，並把「該時段」需申請時薪制助理員之學生劃底線，倘有需求之學生，但該時段無需時薪制助

理人員協助，則無須標註) 請勿用螢光筆畫記，經過掃描易致顏色不明顯，難以辨識 
(綠色字為範例，請刪除)老師名字無需匿名，如特教班有2班，請分別檢附2班的課表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一 

課程名稱 動作機能 職業教育 B ○○○ ○○○ ○○○ 
教師 李怡瀅 王法助 ○○○ ○○○ ○○○ 

助理員人數 1 2    

班級學生 

王佩竣、楊
茂、高峰山、
王曉翔 

蔡明君、陳大明、
劉冠庭、黃千龍、
王曉翔、蔡承翰 

○○○ ○○○ ○○○ 

二 

課程名稱  職業教育 B  特殊需求課  

教師  王法助  王法助 謝良閔  

助理員人數  2     

班級學生  
蔡明君、陳大明、
劉冠庭、黃千龍、
王曉翔、蔡承翰 

 

蔡明君、
陳大明、
李慧慧 
 

黃千
龍、王
曉翔、
蔡承翰 

 

三 

課程名稱      

教師      

助理員人數      

班級學生      

四 

課程名稱      

教師      

助理員人數      

班級學生      

午 班級學生 

蔡明君、陳大

明、劉冠庭、

黃千龍、王曉

翔、蔡承翰、

李慧慧 

    

五 

課程名稱      

教師      

助理員人數      

班級學生      

六 

課程名稱      

教師      

助理員人數      

班級學生      

七 

課程名稱      

教師      

助理員人數      

班級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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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補充說明：(無則免填寫) 

 

 

 

 

 

 

 

 

 

 

 

 

 

 

 

 

 

 

 

 

 

 

特教業務承辦人(請核章)：                  單位主管(請核章) : 


